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日間部校外實習準則 

110年 10月 19日 110 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 擬定 
111年 02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 1次校外實習委員會 修訂 

111年 02月 15日 110 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 通過 
111年 07年 18日 110 學年度第 13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強化學生理論與實務知識兼備，輔導學生至校外相關公司、

研究單位、工廠實習，以培養學生手腦並用及勤勞樸實之習慣，加

強學生對工作職場及實務技術之認知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工作職掌包括學生實習之督導、實習成績之評定、

實習成效之檢討及協調實習生各項有關業務，並配合本校研究發展

處辦理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輔導事宜。 

第三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包括民間機構或法人機構，並須經政 府登

記有案且制度良好者。 

第四條  農(牧)場實習(一)、(二)課程為必修課程。 

第五條  學生出外實習，需於實習前須繳交家長同意書，於大三學期末前進

行媒合作業，於大四學期開始進行實習，實習期間為學年開學日至

學期末，可依廠商要求，提前於暑假開始實習，並簽訂合約。實習

名單呈送教務處教學業務組登錄選課，方得前往實習，實習成績送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登錄。 

第六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前，指導老師(或實習委員會)應向全班作職前輔導，

並召集同梯次實習之學生，由系主任作職前講習。參加實習之學生

將由實習事業單位依相關法規為其辦理勞工保險 及全民健康保險

相關事宜，並按規定負擔保險費及計算工作年資。 

第七條  學生須依照指定日期前往實習機關報到，立即將報到單寄回本系備

查，實習期間應接受實習機關之指導與考核，遵守其一切規定，並

不得中途退出，若因故欲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 須經本系校外

實習委員會會議審核並與實習機構協調後，方可 更換實習機構或終

止實習，違者予以議處。 

第八條  學生因病或特殊事故，無法依期報到，或於實習期間必須請假者，

均應事先報經實習機關核准，並以書面報告本系備查，違者予以議

處。 

第九條  實習成績考核表由學生實習期間直屬主管或單位主管予以考核，並

加蓋公司印信。 

第十條  學生校外實習須填寫週誌，於每學期向輔導教師繳交實習書面 報告

及口頭報告分享。以此為實習成績考核，若未達標準，則 視為實習

成績不及格。 

第十一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人事規則，並接受該單位主管

指導。 

第十二條  本系得不定期安排指導老師赴實習單位訪問，以輔導學生校外實習



活動及相關實習事宜。 

第十三條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經院務及教務會議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並送教務處教學業務組備查。  



附件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 
學生校外實習申請書 

班級  學號  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必填) 
 實習時數 小時 

實習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單位主管 (職稱：             ) 

聯絡人 (職稱：             ) 

聯絡電話  

實習起迄日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實習工作時間  

實習部門  

實

習

內

容 

各階段實習內容

具體規畫與時程

分配 

時程 實習課程內容 

  

  

 (如不敷使用，表格可自行增加) 
企業提供實習課

程指導與資源說

明/業界專家輔導

實習課程規劃 

 

 

 

 

 
 

           (請蓋實習機構印章)                                      (系辦公室核可章) 

  



附件二 

 

國 立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家  長  同  意  書 
 
 

本人子弟           就讀貴校            系 
    年    班，同意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參加

學校校外實習課程，經本人同意並囑其服從： 
 
1、實習教師及實習機構主管指導，遵守團體規範，若因未遵守規

定，至發生任何意外事故，概與貴系及授課老師無關，並放棄

法律上之先訴抗辯權。 
2、已審閱並了解本系與實習機構簽訂之合約書內容，並願遵守合約

內有關智財、保密協定及其它需學生遵守之內容，如違反規定

願負相關之法律責任，特此證明。 

     

   此   致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系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與 學 生 關 係：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家長同意書若有偽造，概由學生本人自行負責。 
※為維護本系信譽，若經本系安排實習機構之後，學生必須前往實習。

若因特殊因素無法實習，必須檢附理由向本系系務會議提出申請，

經系務會議同意後方可不去實習，否則該科以零分計算。 



附件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 

學生校外實習保險切結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為保障貴子弟校外實習之人身安全，請家長協助辦理

保險事宜，並於下列選項中勾選，以利本系確切掌握學生

保險概況。 

 

□ 我已自行處理學生保險事宜。 

□ 委託學校統籌辦理保險事宜(額外加保，保險費額度由家長自行決定)。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家長簽章：        （蓋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農業科技系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實習機構  實習職務  

實習類別 
暑期實習 學期實習  
學年實習 海外實習   
其他             

實習期間  

學生姓名  年級/班別  

學校輔導老師  機構輔導老師  

實

習

學

習

內

容 

實習課程目標 
 

各階段實習內容

具體規劃與時程

分配 

時  程 實習課程內涵 

例:七月 具有機台操作養護之知能 
例:八月 具有機台組裝之能力 
 (表格請自行增刪) 

教師輔導訪視實

習課程進行之規

劃 

☐實習前輔導 ☐實地訪視 ☐實習異常輔導訪視 ☐電話聯繫  

☐電子郵件聯繫 ☐視訊聯繫 ☐網路社群媒體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業提供實習課

程指導與資源說

明/業界專家輔

導實習課程規劃 

 

實

習

成

效

考

核

與

回

饋 

實習成效考核指

標或項目 

◎業界輔導老師評核項目: 

☐學習態度:積極負責程度、人際關係及團隊合作 
☐專業能力:技術能力、服儀及態度、配合度及服從性、應變能力 
☐出勤狀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老師評核項目: 

☐實習訪視評分 ☐實習報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成效與 

教學評核方式 
實習課程成績由輔導老師及機構主管共同考評 

實習課程 

回饋規劃 

☐實習問卷調查 ☐學生心得分享 ☐實習機構合作檢討  

☐業界產學合作 ☐實習成效檢討會議 ☐實習課程檢討會議  

☐輔導經驗交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學生簽名(章) 輔導老師簽名(章) 實習機構主管簽名(章) 

   

  



  

附件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農業科技系學生學年校外實習合約書 

(國內實習)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學生學年校外實習 合約書  

 ************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甲方)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以下稱乙方) 

 

    為培訓農畜牧產業專業及技術專才，推展實習合作教學與專業實務訓練之

互惠原則，雙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實習合作職掌： 

1. 乙方負責聯繫協調實習有關事項及安排分發學生實習單位，並指派輔導

教師負責指導學生專業實務實習，並對學生的生活作息、實習學習與工

作安全等紀律秩序，善盡保護輔導及監督管理責任。 

2. 甲方負責訓練及輔導學生實習工作。 

3. 為維護實習學生於實習機構安全及學習權益，甲、乙雙方應依據「性別

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提供免於性侵害或性騷擾之實習環

境，俾利實習單位善盡雇主防治職場性騷擾之義務。 

二、實習期限： 

  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 

三、實習方式： 

1. 實習工作項目安排以不影響學生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 

2. 實習合作系別、實習工作項目、實習名額及薪資如附件「實習機構基本

資料表」。 

3. 實習科目與學分數： 

（1）實習課程名稱：農牧場實習(一、二) 。 

（2）抵扣學分數：上、下學期各 9 學分，總共 18 學分。 

4. 實習名額：   人。(學生名單於實習前一個月寄達甲方) 

5. 每日實習時數：以＿8＿小時為限，如有超出時數，依勞基法之規定，

應給與補假或加班費補償。 

四、實習報到： 

立合約書人        



1. 乙方於實習前一個月將實習學生名單及報到資料寄達甲方。 

2. 甲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教育訓練，並派專人指導。 

五、實習生輔導： 

1. 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由甲方實習單位主管指派指導老師，協助學員實

務實習工作內容及進行技能指導工作。 

2. 實習期間乙方定期安排輔導老師赴甲方訪視實習學生，負責專業實務

實習輔導、溝通與聯繫工作。  

3. 乙方負責約束所指派之實習學生，並確實遵守甲方所排之實習單位工

作及作息規定。 

4. 甲方所安排之工作不得要求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如有違反，乙方

得逕行終止本合約。 

5. 實習生間於實習期間發生疑似性騷擾事件時時,因身分為學生，並有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之適用。 鑒於上開兩法令

之立法目的、規範對象及處理機制均有不同,爰實習生向甲方申訴時，

甲方應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實習

生向乙方申訴時，則由乙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調查處理，

以維實習生權益。 

六、保險： 

1. 實習期間，實習學生得按月薪制計酬，並依公司人事規章工時出勤，

於實習學生報到時，甲方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勞工保險、健保、勞退等

事宜。 

2. 由乙方辦理學生意外保險。 

七、實習考核： 

1. 實習期間由乙方輔導老師及甲方主管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甲方於實習

期間須於學期末函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實習成績考評表」至乙

方。 

2. 學生表現不佳或經甲方認有不適用者，由甲方知會乙方處理，經輔導



未改善者，立即終止實習。 

3. 甲、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善。 

4. 實習結束後，由乙方視需要向甲方申請開具實習學生「實習證明書」。 

八、保密協定： 

為顧及甲方之業務機密，乙方之實習學生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合作

所知悉甲方之業務機密，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予

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使用，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 

九、薪酬： 

實習生每月薪資   25,250    元整(不低於最新年度公告勞基法第 21 條規定現行每月基本工

資)，甲方按月撥付薪酬，以銀行個人帳戶轉存或其它方式直接給乙方實習

學生。上述薪資可視甲方營運狀況及乙方實習學生實習訓練績效調整。 

十、其他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十一、附則： 

1. 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合約書

未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2. 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同意以雲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3. 附件：「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 

十二、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以資信守。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代 表 人：                     （簽章） 

  電   話：  

地   址：  

 

 

 

 

 

乙   方：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代  表  人：校  長  張信良         （簽章） 

    授權代理人：系主任  戴守谷 

  電   話：05-6315095 

  地   址：632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            附件一 

 

公司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傳真  

公司地址  

實習地址  
實習部

 
 

E-mail  

公司簡介  

實習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實習系別 實習工作項目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備註 

   
□有     元/月 

□無 
 

   
□有     元/月 

□無 
 

   
□有     元/月 

□無 
 

   
□有     元/月 

□無 
 

   
□有     元/月 

□無 
 

   
□有     元/月 

□無 
 

公司福利 

交通津貼 伙食 宿舍 勞保 健保 勞退 意外險 其他 

□免費 

□不提供 
□免費 

□不提供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附件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 
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評核表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實習學生姓名  學號  

考核項目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比例 評分 

 

學習態度 
積極負責及主動認真程度 20%  

人際關係、團隊合作 20%  
 
 
 
 

專業能力 

業務技術能力 10%  

服儀及態度 10%  

配合度及服從性 10%  

應變能力 10%  

出勤狀況（總時數為：  小時）  20%  

總分 100%  

對實習學生工作表現之綜合評語： 

對本系實習之建議： 

實習機構 
主管核章 
（ ） 

 

備註 
本考評表屬保密文件，學生本人不會得知考評結果，請實習
機構單位不吝在本表中給予意見和指正。 

                                     
實習成績 = (輔導老師評核成績+實習機構主管評核成績) / 2 

  



附件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 

學生校外實習報告撰寫注意事項 

 
一、學生應於實習考核核定完畢後一個月內，繳交實習報告，經由

專業科目教師批閱。 

二、實習報告若未達60分者，應重新撰寫，並以一次為限；經核閱

通過，以60分計。若仍未達標準，則該項成績視為不及格，應

重新實習。 

三、實習報告撰寫須滿三千字以上。 

四、實習報告格式規範以 A4大小，包括封面、目次、內容、附錄

（或附件），用打字或電腦列印之。 

五、實習報告撰寫內容應包含三大部份： 

（一）實習機構之介紹 

（二）實習工作內容報告（配合理論基礎，印證其實務作業內

容） 

（三）個人實習之心得與建議 

六、實習報告綱要規範如后： 

（一）實習機構之介紹 

1. 企業背景及經營規模 

2. 主要業務及市場 

3. 組織體系 

（二）實習工作內容 

1. 實習單位簡介 

2. 工作內容及作業流程 

3. 公司相關規定 

（三）個人心得與建議 

1. 實習單位之優缺點 

2. 實習經驗與心得 

3. 建議（含實習機構方面、學校方面） 

（四） 附錄（附件或補充資料） 


